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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关于实施分税制深化财政管理体制

改革有关问题的决定

内政发〔1994〕58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，

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自 1985 年以来，自治区对各盟、市实行了“划分收支，分

级包干”的财政管理体制，总体上看，效果是好的，对于调动地

方各级政府开源节流、增收节支的积极性，促进经济和各项事业

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

要求，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。分税制实施后，

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和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需要自

治区相应进行配套改革。根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

制的决定和自治区党委五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，经自治区人

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现行地方

财政包干体制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。在执行国务院统一政策的基

础上，建立地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。

地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配套改革的指导思想是：在坚持

“统一政策，分级管理”的原则下，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的权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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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责任，合理划分财政收支范围，理顺自治区与盟市的分配关系，

规范各级财政的分配行为，充分调动自治区和盟市发展经济、增

收节支的积极性，在维持各地区原有既得利益的基础上，适当增

加自治区级财力，增强自治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；适当调整地

区间收入差距，缓解部分旗县的财政困难；进一步强化预算约束，

加强各项财政收入的征收管理，保证财政收入的合理稳定增长，

继续从严控制财政支出，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，提

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。总之，要通过地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

的建立和逐步完善，更好地发挥地方各级财政的职能作用，促进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区国民经济持续、快速、健康

发展。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，现将地方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

有关事项规定如下：

一、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，按税制改革后的税种设

置，划分地方各级财政收入。

(一)自治区级财政固定收入：自治区境内各银行(含地方银

行)、保险公司及非银行金融企业的营业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和

教育费附加，内蒙古电力总公司集中缴纳的增值税 25%部分，呼

和浩特炼油厂、呼和浩特钢铁厂增值税 25%部分，自治区直属企

业缴纳的所得税和利润，自治区直属部门和单位兴办各类经济实

体缴纳的税(费),其他收入等。

(二)盟市财政固定收入：增值税 25%部分(不含内蒙古电力总

公司集中缴纳增值税及呼和浩特炼油厂、钢铁厂增值税),营业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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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不含银行、保险公司及非银行金融企业营业税),盟市及盟市以

下企业所得税、上缴利润，个人所得税，城镇土地使用税，固定

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，城市维护建设税(不含银行、保险公司及

非银行金融企业集中缴纳部分),房产税，车船税，印花税，农牧

业税，农业特产税，耕地占用税，契税，遗产和赠予税，筵席税，

土地增值税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专款收入，其他收入等。

(三)自治区与盟市财政共享收入：资源税，以 1993 年实际

收入数为基数，对增量部分自治区与盟市各分享 50%;自治区集中

投资兴建的重点项目，建成投产后实现的增值税 25%部分及营业

税，具体项目和分成比例另行确定。

关于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的预算级

次划分和缴库办法，仍按原规定执行。

二、各级财政支出按自治区与盟市的事权范围划分。

(一)自治区级负担的财政支出：自治区级行政管理费，自治

区本级负担的公检法支出和直属部门或单位的各项事业费支出。

自治区统管的用于重要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方面的基本建设投

资，自治区直属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、简易建筑费，自

治区安排的支援农牧业生产支出，由自治区本级财政负担的债务

支出。

(二)盟市负担的财政支出：盟市、旗县行政管理费、公检法

支出；盟市、旗县负担的各项事业费支出；由盟市、旗县安排的

支援农牧业生产支出、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支出、城市维护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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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，价格补贴支出；由盟市、旗县级财政负担的债务支出；盟

市在保证各种经常性开支需要的基础上自筹的基础设施和公益

设施基本建设投资；其他支出。

三、自治区级财政对盟市税收返还数额的确定。

自治区财政对盟市税收返还数额以 1993 年为基期年核定。

按照 1993 年各盟市实际收入以及分税制改革后中央、自治区与

盟市收入划分情况，核定 1993 年各盟市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

(即消费税十增值税 75%部分-中央下划收入)。1993 年净上划中

央收入由自治区全额返还各盟市(扣除原体制规定自治区应得部

分),保证各盟市原有的既得财力，并以此作为以后自治区对盟市

税收返还基数。1994 年以后，税收返还额在 1993 年基数上逐年

递增，递增率按中央对自治区税收返还增长率的 1∶0.3 和 1∶0.5

系数确定。即：以中央财政返还自治区的税收增量为实际增量，

计算全区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，全区平均每增长 1%,自

治区财政对呼和浩特、包头两市的税收返还增长 0.3%;对其他盟

市的税收返还增长 0.5%。如若 1994 年以后净上划中央的收入达

不到 1993 年基数，则相应扣减税收返还数额。

四、原财政体制自治区补助、盟市上解以及有关结算事项的

处理办法。

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，原体制的分配格局暂维持不

变，过渡一段时间再逐步规范化。自治区对支大于收地区的定额

补助、调整完善财政体制补助及收大于支地区的定额上解等继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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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规定执行。

各盟市1993年承担的20%部分出口退税及以前年度结算的上

解和补助项目(包括 1994 年议定上划或下划的项目，如军供粮补

贴等)相抵后，确定一个数额，作为一般上解或一般补助处理，

以后年度按此定额结算。

五、其他政策规定。

(一)资源税作为自治区与盟市财政共享收入后，暂维持原缴

库办法不变，自治区分享部分，平时就地缴入地方金库，待年终

结算时，由盟市专项上解自治区财政；内蒙古电力总公司集中缴

纳的增值税、呼和浩特炼油厂和钢铁厂增值税 25%部分，以及自

治区直属部门和单位兴办经济实体缴纳的税(费),均作为自治区

级固定收入，就地交入自治区级金库。自治区其他固定收入的缴

库办法仍按原规定执行。考虑到自治区直属部门、单位兴办的各

类经济实体涉及面广，比较分散，且投资渠道、经营形式各异，

自治区将作进一步调查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。

(二)关于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财政计划单列问题。实行分

税制以后，自治区继续对满洲里、二连浩特市财政实行计划单列。

有关财政体制、预算管理和会计核算等事宜，均由自治区统一办

理。在年度预算执行中，自治区财政直接对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

市办理中央税收返还、专项拨款及预算资金调度等事宜，但包含

在所在盟的总量之中。年度终了后，自治区财政分别与满洲里市、

二连浩特市及所在地区进行体制和资金等项结算工作。呼盟、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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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向自治区报送年度预决算、统计分析、预算执行等报表时，均

应包括计划单列市的有关数据；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报送自治

区有关报表的同时，必须报送所在盟财政处(局)备案。

(三)分税制财政体制确定以后，各地区应当按照国家政策和

计划要求，努力发展经济，挖掘潜力，开辟财源，增加收入，壮

大地方的财力。同时，要厉行节约，压缩支出，保证财政收支平

衡。各地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及自治区对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和收支

项目的规定，不得任意采取减收增支措施、提高开支标准和扩大

开支范围。自治区各部门未经自治区政府或财政部门同意，都不

得对盟市、旗县自行下达减收增支项目。今后自治区政府将进一

步加强对这方面的宏观调控，凡属涉及财政减收增支的措施，都

要由自治区政府统一制定，各地区、各部门均不得各行其事。

(四)各地区、各部门要认真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办事，进一

步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，属于哪一级政府事权范围内的事

情，应由哪一级政府自行负责。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，

自治区将逐步规范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范围；对一些属于盟

市、旗县政府事权范围内，应由盟市、旗县政府安排而目前仍由

自治区安排的财政支出项目，将逐步予以取消；对一些属于自治

区政府事权范围内，应由自治区安排的支出项目，也不再要求盟

市、旗县承担。对某些属于上下相互交叉的事权和财权，要根据

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，逐步划清归属。真正做到

“一级政府，一级事权，一级财权，一级预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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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，各地要合理调整财政支出

结构，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

系。在财政支出的安排上，首先应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和

各项事业发展所必须的开支。在保证政府经常性开支需要的基础

上，各项建设性支出的重点逐步转向能促进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的

公共基础领域，对一般的经营性、竞争性项目，各级财政原则上

不再承担投资，把这部分投资项目逐步推向市场，通过地区、企

业自筹，银行贷款，引资等渠道解决。

(六)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决定和当地实际情

况，制定对所属旗县的财政管理体制。在收入划分和税收返还数

额的核定上，应与旗县政府现有的事权相适应，使旗县政府有相

应的财力保证政府职能的正常行使。特别是对当前财政困难较大

的旗县，有关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要负起责任，给予帮助。

同时，要制定相应的措施，促使旗县加强对财政支出的约束。在

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，各地区要注意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，

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，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地方分税制财政管理

体制创造条件。

一九九四年四月十八日


